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86號

上  訴  人  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榮輝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慶尚律師

複代理人    曾巧儒律師

被上訴人    大祥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振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9月22日

本院桃園簡易庭111年度桃簡字第7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2年4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部分：

  ㈠原審起訴主張：

　　被告即上訴人前於民國110年4月16日與原告即被上訴人簽訂

倉儲物流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將其貨品存

放於被上訴人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倉庫

（下稱系爭倉庫），每月租金以實際使用之倉儲面積計算，

系爭契約之期間自110年4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然

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通知被上訴人提前終止系爭契約，並

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

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即2個月之租金。為此，爰依

系爭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

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8,043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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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二審答辯：

　⒈被上訴人乃係依照系爭契約第9條C款之約定與上訴人協商貨

品加工費用，並獲得上訴人之同意，倘若被上訴人對上訴人

寄託貨物有刁難、延宕之情，被上訴人將遭上訴人嚴重指控

及賠償相關損失，上訴人主張其出貨將遭被上訴人刁難、延

宕，自屬無稽。

　⒉上訴人提前提清貨物，將立即造成被上訴人成本費用嚴重損

失，因提前提清貨物導致被上訴人倉庫空間閒置，被上訴人

須持續支付租用倉庫之租金，縱人員閒置，亦仍繼續支付人

員之薪水、貨物料架安裝成本、管理階層人力投入成本等，

且上訴人實際倉租使用之坪數平均為88.5坪，而非上訴人所

主張之50坪。

　⒊綜上，上訴人提起本案上訴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二、上訴人即被告部分

　㈠原審答辯：

　⒈依系爭契約第19條之約定，於合約存續期間，倘需修訂其中

部分條文，需經雙方同意後修訂，然被上訴人卻擅自調整收

費價格，上訴人遂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110年7月

30日通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上訴人

並無任何可歸責之事由。

　⒉縱認上訴人有給付違約金之義務，然被上訴人主張之違約金

亦屬過高，爰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請求酌減。

　㈡二審主張：

　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單方面聲稱因加工困難、消耗人力

與時間等因素，逕自決定調漲收費價格，倘上訴人拒絕配合

費用之調整，因上訴人寄託之貨物係處於被上訴人之管領控

制，日後出貨勢必將遭刁難、延宕，若上訴人因不願配合漲

價，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更可另以較高

費用與他人另行簽立契約，同時再向上訴人索取違約金，被

上訴人上開調漲費用之舉，罔顧誠信，應定性為被上訴人提

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所為終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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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意思表示，僅係就該要約為「承諾」，兩造就系爭契約

業經雙方合意終止，始符誠信及衡平原則。

　⒉上訴人業已依據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文字內容「提前二個

月通知終止合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並無違反該約

定之舉；即便被上訴人確得依據該條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違約金，然被上訴人乃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系爭契約第16條

違約金之條件成就，違反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依照民法

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亦不負給付違約金之義務。

　⒊縱認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依照系爭契約第9條之

約定倉租每坪每月為780元，每月基本坪數為50坪，若計罰2

個月之違約金則為78,000元（計算式：780502=78,00

0），該基本倉租僅占約定之違約金即218,043元之35.7

7％，顯見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況系爭契約之不履

行，乃係因被上訴人單方面調漲理貨價格，並考量被上訴人

實際所受之損害甚微，及上訴人若能如期履約，被上訴人可

能獲得之利益等情，兩造約定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酌減為

78,000元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上訴

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是

否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僅係為該要約之承諾，並

無違約之情事？

  ㈡系爭契約第16條「... 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

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

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上訴人已經於兩個月前通知被上訴

人終止契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則上訴人有無違約之情

事，或者依照上開契約之約定，凡提前終止契約，即應賠償

對方違約金？

　㈢即便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此乃肇因於被上訴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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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違反誠信原

則，依照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亦無庸給付違約

金？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

第16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是

否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僅係為該要約之承諾，並

無違約之情事？

　⒈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

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

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1533號判決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

用之真意係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云云，然隨著人事成本之

花費，被上訴人為因應營運成本而欲調整系爭倉儲之加工費

用，實非迥於常情，且觀諸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倉儲存放調

整通知（臺北簡易庭111年度北簡字第1318號卷第91-93

頁），被上訴人乃係通知上訴人調整加工費用之項目與金

額，依照該通知之文義內容理解，均無從認定被上訴人係向

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

　⒊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得以預見若上訴人未配合系爭倉儲費

用之調整，上訴人寄存之貨物日後將遭被上訴人之刁難、延

宕云云，然此部分僅係上訴人之臆測，其並未提出事證佐證

被上訴人於調整倉儲費用後，對上訴人寄存之貨物有何刁難

之舉，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要無可採，遑論被上訴人「有

無預測上訴人將因調漲倉儲費用，即終止系爭契約，進而再

向他人簽立倉儲契約」之動機，顯屬上訴人片面推測之詞，

更無從論斷被上訴人上開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即係終止

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㈡系爭契約第16條「... 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

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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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上訴人已經於兩個月前通知被上訴

人終止契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則上訴人有無違約之情

事，或者依照上開契約之約定，凡提前終止契約，即應賠償

對方違約金？　　　

　⒈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為「甲、乙雙方若於合約期滿欲終止

合約時，務必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

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

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賠償金額以終止合約前

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合約終止前雙方未有

任何書面通知，本合約視同延續壹年有效，爾後亦同」，有

系爭契約可佐（臺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9045號卷第13

頁），觀諸上開契約條款區分「合約期滿欲終止合約」以及

「合約期間未屆滿」之兩種情形：倘係「合約期滿欲終止合

約」之情況，應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若未提前通知對

方，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另種情形則係「合

約期間未屆滿」，倘若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則

「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觀諸該契約之脈絡，於契約存續中

欲單方提清所有貨物之情形並非約定「視為『終止合

約』」，而係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果若此種期

滿前單方欲提前終止合約之情形與合約期滿終止合約之情

形，處理方式一致，該契約條文約定「視為終止合約」即

可，何須特別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況衡酌常

情，契約當事人簽立契約時，本期待契約持續至契約期間屆

滿始終止，且上開契約係涉及倉儲之出租，出租人於簽訂契

約當下，更係估算契約期間將支出之倉儲成本、人力費用

等，藉此計算每月之租金，倘若承租人提前終止合約，出租

人原先估算支出之成本自恐無法衡平，故此時約定「視為提

前終止合約」，而非約定「視為終止合約」，二者顯欲為相

異之處理方式。

  ⒉承如前述，「合約期間未屆滿」而單方終止合約時，乃視為

提前終止合約，與前開「合約期間屆滿」之終止合約，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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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不同之情形，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原就系爭契約約定之期

間為110年4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臺北地院110年度

司促字第19045號卷第13頁），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通知

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有函文可佐（臺

北地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318號卷第39頁），故上訴人係屬

上開「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之「視為提前終止

合約」；再者，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10年7月30日即通知被上

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符合系爭契約第16條

「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之約定，然應於「到期二個月前

通知對方」乃係「合約期間屆滿」欲終止合約之處理方式，

兩造間既非此種情形，縱使上訴人確於二個月前通知對方，

仍尚無法論上訴人無違約之舉，而紬繹上開契約之約定，合

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乃視為「提前終止合約」，且

依該契約文義脈絡觀之，該約定為「...務必於到期二個月

前通知對方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

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顯然「未於二個月

前通知對方」係一種違反約定之情形，條款透過「或」連接

另一種違約之情形，也就是「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

合約」，故該契約既約定「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

貨物即視為提前終止合約，且此種情形屬另一種違約之方

式，則無論上訴人有無於二個月前通知被上訴人，均應依系

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賠償被上訴人，上訴人抗辯其已合法終

止契約乙節，亦無足採。

  ㈢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肇因於被上訴人以不正當手

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違反誠信原則，依照民

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倘若上訴

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之

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⒈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賠償違約金

　⑴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

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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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依此規定，足見除須有故意促其條件成就之行為外，

尚須該行為為不正當，始得視為條件不成就（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上訴人故主張即便其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然乃係被上訴

人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故應依民

法第101條第2項之約定，上訴人毋庸給付違約金等節，惟上

訴人除提出被上訴人調整加工費用之通知外，未提出任何事

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不正當之行為」，況綜觀系爭契約之

約定內容，無從遽認被上訴人上開調整加工費用之要約通知

即係該當何不正當之行為，則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係以不

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應依民法第101

條第2項之規定視為不成就云云，自無足採。

  ⒉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

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⑴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 條定有明文。次按違約金有賠償性

    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係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

    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則係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

    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

    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

    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

    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 條

    第2 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

    第53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16

條，應依該條文之約定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業如前述，而

該條文乃約定「...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賠償

金額以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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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兩造約定違約金計算之方式既係「兩個月之租

金」，且以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為

依據，該約款未明訂違約金之性質，亦未言明上訴人應另負

    其他損害賠償責任，依照首揭說明，自應解為係上訴人違約

所生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

　⑵又按關於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其本質為於債務不

履行情事發生時，債權人得不待舉證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

履行所致及其數額之多寡，即得按約定之違約金，請求債務

人支付，其請求仍須以債務人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為前提。

再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

法第252 條所明定，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

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

量、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

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

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

任。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

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

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

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

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

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

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

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

台上字第909 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查：兩造簽立系爭契約

時，乃立基平等之地位，非處於地位顯不相當或資訊不對等

之地位，上訴人亦具有能力衡酌自身履約之意願，惟上訴人

卻提前1年3個月終止系爭契約，造成被上訴人支出無益之勞

力、時間、費用等經濟上損失，酌諸兩造間之利益衡平、締

約地位等主客觀因素，以及違約金乃促進及確保兩造履約所

必要之限度，再參以系爭契約第16條之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

預定違約金之性質等情，本院認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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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付2個月租金即總計218,043元之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

事，核無酌減之必要。

　⑶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於終止契約後，即無庸再提供裝

卸、理貨之服務，其未受有損害，而上訴人於系爭契約存續

期間，每月之基本坪數為50坪，再以每坪每月780元計算，

則被上訴人應僅能請求78,000元（計算式：780502=78,

000）之違約金等語，然誠如前述，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

違約金，其本質即係債權人毋庸舉證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

履行所致及其數額之多寡，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證明所

受損害乙節，自不可採，且兩造約定上開損害賠償金額之計

算方式乃係依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為依據，

並未列入有何顯失公平之因子，上訴人於訂約時，已評估其

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及違約時可能遭求償等主、客觀因

素，本諸自由意志及平等地位，始自主決定簽訂系爭契約，

同意該違約金之約定，況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終止契約後，可

預見須處理終止契約事宜之勞力、時間，以及倉儲貨物料架

設備等花費，上訴人亦未舉證為何違約金僅須計算基本坪數

之費用、列入其他因子有何顯示公平之情事，故上訴人主張

違約金過高，請求酌減，亦無可採。

六、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證明其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

亦未證明該違約金之約定有何過高之情，則被上訴人請求上

訴人應給付218,043元，及自110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審命上訴人應給

付被上訴人上開違約金，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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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許容慈

　　　　　　　　　                    法  官  潘曉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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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86號
上  訴  人  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榮輝  


訴訟代理人  陳慶尚律師
複代理人    曾巧儒律師
被上訴人    大祥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振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9月22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1年度桃簡字第7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4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部分：
  ㈠原審起訴主張：
　　被告即上訴人前於民國110年4月16日與原告即被上訴人簽訂倉儲物流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將其貨品存放於被上訴人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倉庫（下稱系爭倉庫），每月租金以實際使用之倉儲面積計算，系爭契約之期間自110年4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然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通知被上訴人提前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即2個月之租金。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8,043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二審答辯：
　⒈被上訴人乃係依照系爭契約第9條C款之約定與上訴人協商貨品加工費用，並獲得上訴人之同意，倘若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寄託貨物有刁難、延宕之情，被上訴人將遭上訴人嚴重指控及賠償相關損失，上訴人主張其出貨將遭被上訴人刁難、延宕，自屬無稽。
　⒉上訴人提前提清貨物，將立即造成被上訴人成本費用嚴重損失，因提前提清貨物導致被上訴人倉庫空間閒置，被上訴人須持續支付租用倉庫之租金，縱人員閒置，亦仍繼續支付人員之薪水、貨物料架安裝成本、管理階層人力投入成本等，且上訴人實際倉租使用之坪數平均為88.5坪，而非上訴人所主張之50坪。
　⒊綜上，上訴人提起本案上訴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二、上訴人即被告部分
　㈠原審答辯：
　⒈依系爭契約第19條之約定，於合約存續期間，倘需修訂其中部分條文，需經雙方同意後修訂，然被上訴人卻擅自調整收費價格，上訴人遂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110年7月30日通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上訴人並無任何可歸責之事由。
　⒉縱認上訴人有給付違約金之義務，然被上訴人主張之違約金亦屬過高，爰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請求酌減。
　㈡二審主張：
　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單方面聲稱因加工困難、消耗人力與時間等因素，逕自決定調漲收費價格，倘上訴人拒絕配合費用之調整，因上訴人寄託之貨物係處於被上訴人之管領控制，日後出貨勢必將遭刁難、延宕，若上訴人因不願配合漲價，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更可另以較高費用與他人另行簽立契約，同時再向上訴人索取違約金，被上訴人上開調漲費用之舉，罔顧誠信，應定性為被上訴人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所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僅係就該要約為「承諾」，兩造就系爭契約業經雙方合意終止，始符誠信及衡平原則。
　⒉上訴人業已依據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文字內容「提前二個月通知終止合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並無違反該約定之舉；即便被上訴人確得依據該條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然被上訴人乃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系爭契約第16條違約金之條件成就，違反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依照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亦不負給付違約金之義務。
　⒊縱認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依照系爭契約第9條之約定倉租每坪每月為780元，每月基本坪數為50坪，若計罰2個月之違約金則為78,000元（計算式：780502=78,000），該基本倉租僅占約定之違約金即218,043元之35.77％，顯見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況系爭契約之不履行，乃係因被上訴人單方面調漲理貨價格，並考量被上訴人實際所受之損害甚微，及上訴人若能如期履約，被上訴人可能獲得之利益等情，兩造約定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酌減為78,000元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是否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僅係為該要約之承諾，並無違約之情事？
  ㈡系爭契約第16條「... 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上訴人已經於兩個月前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契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則上訴人有無違約之情事，或者依照上開契約之約定，凡提前終止契約，即應賠償對方違約金？
　㈢即便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此乃肇因於被上訴人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違反誠信原則，依照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亦無庸給付違約金？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是否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僅係為該要約之承諾，並無違約之情事？
　⒈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33號判決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係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云云，然隨著人事成本之花費，被上訴人為因應營運成本而欲調整系爭倉儲之加工費用，實非迥於常情，且觀諸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倉儲存放調整通知（臺北簡易庭111年度北簡字第1318號卷第91-93頁），被上訴人乃係通知上訴人調整加工費用之項目與金額，依照該通知之文義內容理解，均無從認定被上訴人係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
　⒊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得以預見若上訴人未配合系爭倉儲費用之調整，上訴人寄存之貨物日後將遭被上訴人之刁難、延宕云云，然此部分僅係上訴人之臆測，其並未提出事證佐證被上訴人於調整倉儲費用後，對上訴人寄存之貨物有何刁難之舉，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要無可採，遑論被上訴人「有無預測上訴人將因調漲倉儲費用，即終止系爭契約，進而再向他人簽立倉儲契約」之動機，顯屬上訴人片面推測之詞，更無從論斷被上訴人上開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即係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㈡系爭契約第16條「... 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上訴人已經於兩個月前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契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則上訴人有無違約之情事，或者依照上開契約之約定，凡提前終止契約，即應賠償對方違約金？　　　
　⒈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為「甲、乙雙方若於合約期滿欲終止合約時，務必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賠償金額以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合約終止前雙方未有任何書面通知，本合約視同延續壹年有效，爾後亦同」，有系爭契約可佐（臺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9045號卷第13頁），觀諸上開契約條款區分「合約期滿欲終止合約」以及「合約期間未屆滿」之兩種情形：倘係「合約期滿欲終止合約」之情況，應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若未提前通知對方，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另種情形則係「合約期間未屆滿」，倘若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則「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觀諸該契約之脈絡，於契約存續中欲單方提清所有貨物之情形並非約定「視為『終止合約』」，而係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果若此種期滿前單方欲提前終止合約之情形與合約期滿終止合約之情形，處理方式一致，該契約條文約定「視為終止合約」即可，何須特別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況衡酌常情，契約當事人簽立契約時，本期待契約持續至契約期間屆滿始終止，且上開契約係涉及倉儲之出租，出租人於簽訂契約當下，更係估算契約期間將支出之倉儲成本、人力費用等，藉此計算每月之租金，倘若承租人提前終止合約，出租人原先估算支出之成本自恐無法衡平，故此時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而非約定「視為終止合約」，二者顯欲為相異之處理方式。
  ⒉承如前述，「合約期間未屆滿」而單方終止合約時，乃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與前開「合約期間屆滿」之終止合約，係屬二種不同之情形，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原就系爭契約約定之期間為110年4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臺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9045號卷第13頁），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通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有函文可佐（臺北地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318號卷第39頁），故上訴人係屬上開「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之「視為提前終止合約」；再者，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10年7月30日即通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符合系爭契約第16條「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之約定，然應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乃係「合約期間屆滿」欲終止合約之處理方式，兩造間既非此種情形，縱使上訴人確於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仍尚無法論上訴人無違約之舉，而紬繹上開契約之約定，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乃視為「提前終止合約」，且依該契約文義脈絡觀之，該約定為「...務必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顯然「未於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係一種違反約定之情形，條款透過「或」連接另一種違約之情形，也就是「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故該契約既約定「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即視為提前終止合約，且此種情形屬另一種違約之方式，則無論上訴人有無於二個月前通知被上訴人，均應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賠償被上訴人，上訴人抗辯其已合法終止契約乙節，亦無足採。
  ㈢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肇因於被上訴人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違反誠信原則，依照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⒈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賠償違約金
　⑴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依此規定，足見除須有故意促其條件成就之行為外，尚須該行為為不正當，始得視為條件不成就（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上訴人故主張即便其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然乃係被上訴人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故應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約定，上訴人毋庸給付違約金等節，惟上訴人除提出被上訴人調整加工費用之通知外，未提出任何事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不正當之行為」，況綜觀系爭契約之約定內容，無從遽認被上訴人上開調整加工費用之要約通知即係該當何不正當之行為，則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應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視為不成就云云，自無足採。
  ⒉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⑴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 條定有明文。次按違約金有賠償性
    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係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
    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則係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
    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
    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
    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
    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 條
    第2 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
    第53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應依該條文之約定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業如前述，而該條文乃約定「...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賠償金額以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兩造約定違約金計算之方式既係「兩個月之租金」，且以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為依據，該約款未明訂違約金之性質，亦未言明上訴人應另負
    其他損害賠償責任，依照首揭說明，自應解為係上訴人違約所生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
　⑵又按關於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其本質為於債務不履行情事發生時，債權人得不待舉證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其數額之多寡，即得按約定之違約金，請求債務人支付，其請求仍須以債務人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為前提。再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法第252 條所明定，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09 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查：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乃立基平等之地位，非處於地位顯不相當或資訊不對等之地位，上訴人亦具有能力衡酌自身履約之意願，惟上訴人卻提前1年3個月終止系爭契約，造成被上訴人支出無益之勞力、時間、費用等經濟上損失，酌諸兩造間之利益衡平、締約地位等主客觀因素，以及違約金乃促進及確保兩造履約所必要之限度，再參以系爭契約第16條之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違約金之性質等情，本院認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應給付2個月租金即總計218,043元之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核無酌減之必要。
　⑶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於終止契約後，即無庸再提供裝卸、理貨之服務，其未受有損害，而上訴人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每月之基本坪數為50坪，再以每坪每月780元計算，則被上訴人應僅能請求78,000元（計算式：780502=78,000）之違約金等語，然誠如前述，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其本質即係債權人毋庸舉證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其數額之多寡，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證明所受損害乙節，自不可採，且兩造約定上開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乃係依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為依據，並未列入有何顯失公平之因子，上訴人於訂約時，已評估其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及違約時可能遭求償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志及平等地位，始自主決定簽訂系爭契約，同意該違約金之約定，況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終止契約後，可預見須處理終止契約事宜之勞力、時間，以及倉儲貨物料架設備等花費，上訴人亦未舉證為何違約金僅須計算基本坪數之費用、列入其他因子有何顯示公平之情事，故上訴人主張違約金過高，請求酌減，亦無可採。
六、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證明其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亦未證明該違約金之約定有何過高之情，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18,043元，及自110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審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上開違約金，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許容慈
　　　　　　　　　                    法  官  潘曉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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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慶尚律師
複代理人    曾巧儒律師
被上訴人    大祥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振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9月22日
本院桃園簡易庭111年度桃簡字第7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於112年4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部分：
  ㈠原審起訴主張：
　　被告即上訴人前於民國110年4月16日與原告即被上訴人簽訂
    倉儲物流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將其貨品存
    放於被上訴人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倉庫（下
    稱系爭倉庫），每月租金以實際使用之倉儲面積計算，系爭
    契約之期間自110年4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然上訴
    人於110年7月30日通知被上訴人提前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
    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上訴
    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即2個月之租金。為此，爰依系爭
    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
    訴人新臺幣（下同）218,043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二審答辯：
　⒈被上訴人乃係依照系爭契約第9條C款之約定與上訴人協商貨
    品加工費用，並獲得上訴人之同意，倘若被上訴人對上訴人
    寄託貨物有刁難、延宕之情，被上訴人將遭上訴人嚴重指控
    及賠償相關損失，上訴人主張其出貨將遭被上訴人刁難、延
    宕，自屬無稽。
　⒉上訴人提前提清貨物，將立即造成被上訴人成本費用嚴重損
    失，因提前提清貨物導致被上訴人倉庫空間閒置，被上訴人
    須持續支付租用倉庫之租金，縱人員閒置，亦仍繼續支付人
    員之薪水、貨物料架安裝成本、管理階層人力投入成本等，
    且上訴人實際倉租使用之坪數平均為88.5坪，而非上訴人所
    主張之50坪。
　⒊綜上，上訴人提起本案上訴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二、上訴人即被告部分
　㈠原審答辯：
　⒈依系爭契約第19條之約定，於合約存續期間，倘需修訂其中
    部分條文，需經雙方同意後修訂，然被上訴人卻擅自調整收
    費價格，上訴人遂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110年7月
    30日通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上訴人
    並無任何可歸責之事由。
　⒉縱認上訴人有給付違約金之義務，然被上訴人主張之違約金
    亦屬過高，爰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請求酌減。
　㈡二審主張：
　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單方面聲稱因加工困難、消耗人力
    與時間等因素，逕自決定調漲收費價格，倘上訴人拒絕配合
    費用之調整，因上訴人寄託之貨物係處於被上訴人之管領控
    制，日後出貨勢必將遭刁難、延宕，若上訴人因不願配合漲
    價，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更可另以較高
    費用與他人另行簽立契約，同時再向上訴人索取違約金，被
    上訴人上開調漲費用之舉，罔顧誠信，應定性為被上訴人提
    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所為終止契
    約之意思表示，僅係就該要約為「承諾」，兩造就系爭契約
    業經雙方合意終止，始符誠信及衡平原則。
　⒉上訴人業已依據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文字內容「提前二個
    月通知終止合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並無違反該約
    定之舉；即便被上訴人確得依據該條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
    違約金，然被上訴人乃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系爭契約第16條
    違約金之條件成就，違反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依照民法
    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亦不負給付違約金之義務。
　⒊縱認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依照系爭契約第9條之約
    定倉租每坪每月為780元，每月基本坪數為50坪，若計罰2個
    月之違約金則為78,000元（計算式：780502=78,000），
    該基本倉租僅占約定之違約金即218,043元之35.77％，顯見
    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況系爭契約之不履行，乃係因被
    上訴人單方面調漲理貨價格，並考量被上訴人實際所受之損
    害甚微，及上訴人若能如期履約，被上訴人可能獲得之利益
    等情，兩造約定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酌減為78,000元等語
    。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上訴
    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是
    否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僅係為該要約之承諾，並
    無違約之情事？
  ㈡系爭契約第16條「... 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
    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
    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上訴人已經於兩個月前通知被上訴
    人終止契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則上訴人有無違約之情事
    ，或者依照上開契約之約定，凡提前終止契約，即應賠償對
    方違約金？
　㈢即便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此乃肇因於被上訴人以
    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違反誠信原則
    ，依照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亦無庸給付違約金
    ？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
    16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是
    否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僅係為該要約之承諾，並
    無違約之情事？
　⒈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
    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
    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1533號判決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
    用之真意係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云云，然隨著人事成本之
    花費，被上訴人為因應營運成本而欲調整系爭倉儲之加工費
    用，實非迥於常情，且觀諸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倉儲存放調
    整通知（臺北簡易庭111年度北簡字第1318號卷第91-93頁）
    ，被上訴人乃係通知上訴人調整加工費用之項目與金額，依
    照該通知之文義內容理解，均無從認定被上訴人係向上訴人
    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
　⒊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得以預見若上訴人未配合系爭倉儲費
    用之調整，上訴人寄存之貨物日後將遭被上訴人之刁難、延
    宕云云，然此部分僅係上訴人之臆測，其並未提出事證佐證
    被上訴人於調整倉儲費用後，對上訴人寄存之貨物有何刁難
    之舉，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要無可採，遑論被上訴人「有
    無預測上訴人將因調漲倉儲費用，即終止系爭契約，進而再
    向他人簽立倉儲契約」之動機，顯屬上訴人片面推測之詞，
    更無從論斷被上訴人上開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即係終止
    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㈡系爭契約第16條「... 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
    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
    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上訴人已經於兩個月前通知被上訴
    人終止契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則上訴人有無違約之情事
    ，或者依照上開契約之約定，凡提前終止契約，即應賠償對
    方違約金？　　　
　⒈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為「甲、乙雙方若於合約期滿欲終止
    合約時，務必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
    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
    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賠償金額以終止合約前
    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合約終止前雙方未有
    任何書面通知，本合約視同延續壹年有效，爾後亦同」，有
    系爭契約可佐（臺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9045號卷第13頁
    ），觀諸上開契約條款區分「合約期滿欲終止合約」以及「
    合約期間未屆滿」之兩種情形：倘係「合約期滿欲終止合約
    」之情況，應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若未提前通知對方
    ，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另種情形則係「合約
    期間未屆滿」，倘若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則「
    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觀諸該契約之脈絡，於契約存續中欲
    單方提清所有貨物之情形並非約定「視為『終止合約』」，而
    係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果若此種期滿前單方欲提
    前終止合約之情形與合約期滿終止合約之情形，處理方式一
    致，該契約條文約定「視為終止合約」即可，何須特別約定
    「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況衡酌常情，契約當事人簽立契
    約時，本期待契約持續至契約期間屆滿始終止，且上開契約
    係涉及倉儲之出租，出租人於簽訂契約當下，更係估算契約
    期間將支出之倉儲成本、人力費用等，藉此計算每月之租金
    ，倘若承租人提前終止合約，出租人原先估算支出之成本自
    恐無法衡平，故此時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而非約定
    「視為終止合約」，二者顯欲為相異之處理方式。
  ⒉承如前述，「合約期間未屆滿」而單方終止合約時，乃視為
    提前終止合約，與前開「合約期間屆滿」之終止合約，係屬
    二種不同之情形，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原就系爭契約約定之期
    間為110年4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臺北地院110年度
    司促字第19045號卷第13頁），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通知
    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有函文可佐（臺
    北地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318號卷第39頁），故上訴人係屬
    上開「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之「視為提前終止
    合約」；再者，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10年7月30日即通知被上
    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符合系爭契約第16條
    「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之約定，然應於「到期二個月前
    通知對方」乃係「合約期間屆滿」欲終止合約之處理方式，
    兩造間既非此種情形，縱使上訴人確於二個月前通知對方，
    仍尚無法論上訴人無違約之舉，而紬繹上開契約之約定，合
    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乃視為「提前終止合約」，且
    依該契約文義脈絡觀之，該約定為「...務必於到期二個月
    前通知對方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
    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顯然「未於二個月
    前通知對方」係一種違反約定之情形，條款透過「或」連接
    另一種違約之情形，也就是「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
    合約」，故該契約既約定「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
    貨物即視為提前終止合約，且此種情形屬另一種違約之方式
    ，則無論上訴人有無於二個月前通知被上訴人，均應依系爭
    契約第16條之約定賠償被上訴人，上訴人抗辯其已合法終止
    契約乙節，亦無足採。
  ㈢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肇因於被上訴人以不正當手
    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違反誠信原則，依照民
    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倘若上訴
    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之
    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⒈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賠償違約金
　⑴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
    ，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
    依此規定，足見除須有故意促其條件成就之行為外，尚須該
    行為為不正當，始得視為條件不成就（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
    上字第13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上訴人故主張即便其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然乃係被上訴
    人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故應依民
    法第101條第2項之約定，上訴人毋庸給付違約金等節，惟上
    訴人除提出被上訴人調整加工費用之通知外，未提出任何事
    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不正當之行為」，況綜觀系爭契約之
    約定內容，無從遽認被上訴人上開調整加工費用之要約通知
    即係該當何不正當之行為，則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係以不
    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應依民法第101
    條第2項之規定視為不成就云云，自無足採。
  ⒉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
    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⑴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 條定有明文。次按違約金有賠償性
    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係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
    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則係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
    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
    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
    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
    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 條
    第2 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
    第53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
    ，應依該條文之約定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業如前述，而該
    條文乃約定「...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賠償金
    額以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
    ，兩造約定違約金計算之方式既係「兩個月之租金」，且以
    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為依據，該約
    款未明訂違約金之性質，亦未言明上訴人應另負
    其他損害賠償責任，依照首揭說明，自應解為係上訴人違約
    所生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
　⑵又按關於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其本質為於債務不
    履行情事發生時，債權人得不待舉證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
    履行所致及其數額之多寡，即得按約定之違約金，請求債務
    人支付，其請求仍須以債務人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為前提。
    再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
    法第252 條所明定，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
    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
    、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
    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
    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
    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
    ，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
    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
    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
    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
    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
    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
    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
    第909 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查：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乃
    立基平等之地位，非處於地位顯不相當或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上訴人亦具有能力衡酌自身履約之意願，惟上訴人卻提前
    1年3個月終止系爭契約，造成被上訴人支出無益之勞力、時
    間、費用等經濟上損失，酌諸兩造間之利益衡平、締約地位
    等主客觀因素，以及違約金乃促進及確保兩造履約所必要之
    限度，再參以系爭契約第16條之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違
    約金之性質等情，本院認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應給付
    2個月租金即總計218,043元之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核
    無酌減之必要。
　⑶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於終止契約後，即無庸再提供裝卸
    、理貨之服務，其未受有損害，而上訴人於系爭契約存續期
    間，每月之基本坪數為50坪，再以每坪每月780元計算，則
    被上訴人應僅能請求78,000元（計算式：780502=78,000
    ）之違約金等語，然誠如前述，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
    金，其本質即係債權人毋庸舉證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
    所致及其數額之多寡，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證明所受損
    害乙節，自不可採，且兩造約定上開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方
    式乃係依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為依據，並未
    列入有何顯失公平之因子，上訴人於訂約時，已評估其履約
    之意願、經濟能力，及違約時可能遭求償等主、客觀因素，
    本諸自由意志及平等地位，始自主決定簽訂系爭契約，同意
    該違約金之約定，況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終止契約後，可預見
    須處理終止契約事宜之勞力、時間，以及倉儲貨物料架設備
    等花費，上訴人亦未舉證為何違約金僅須計算基本坪數之費
    用、列入其他因子有何顯示公平之情事，故上訴人主張違約
    金過高，請求酌減，亦無可採。
六、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證明其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
    亦未證明該違約金之約定有何過高之情，則被上訴人請求上
    訴人應給付218,043元，及自110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審命上訴人應給付
    被上訴人上開違約金，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許容慈
　　　　　　　　　                    法  官  潘曉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86號
上  訴  人  東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榮輝  

訴訟代理人  陳慶尚律師
複代理人    曾巧儒律師
被上訴人    大祥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振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9月22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1年度桃簡字第7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4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原告部分：
  ㈠原審起訴主張：
　　被告即上訴人前於民國110年4月16日與原告即被上訴人簽訂倉儲物流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上訴人將其貨品存放於被上訴人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倉庫（下稱系爭倉庫），每月租金以實際使用之倉儲面積計算，系爭契約之期間自110年4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然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通知被上訴人提前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即2個月之租金。為此，爰依系爭契約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8,043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二審答辯：
　⒈被上訴人乃係依照系爭契約第9條C款之約定與上訴人協商貨品加工費用，並獲得上訴人之同意，倘若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寄託貨物有刁難、延宕之情，被上訴人將遭上訴人嚴重指控及賠償相關損失，上訴人主張其出貨將遭被上訴人刁難、延宕，自屬無稽。
　⒉上訴人提前提清貨物，將立即造成被上訴人成本費用嚴重損失，因提前提清貨物導致被上訴人倉庫空間閒置，被上訴人須持續支付租用倉庫之租金，縱人員閒置，亦仍繼續支付人員之薪水、貨物料架安裝成本、管理階層人力投入成本等，且上訴人實際倉租使用之坪數平均為88.5坪，而非上訴人所主張之50坪。
　⒊綜上，上訴人提起本案上訴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二、上訴人即被告部分
　㈠原審答辯：
　⒈依系爭契約第19條之約定，於合約存續期間，倘需修訂其中部分條文，需經雙方同意後修訂，然被上訴人卻擅自調整收費價格，上訴人遂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於110年7月30日通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上訴人並無任何可歸責之事由。
　⒉縱認上訴人有給付違約金之義務，然被上訴人主張之違約金亦屬過高，爰依民法第252條之規定請求酌減。
　㈡二審主張：
　⒈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單方面聲稱因加工困難、消耗人力與時間等因素，逕自決定調漲收費價格，倘上訴人拒絕配合費用之調整，因上訴人寄託之貨物係處於被上訴人之管領控制，日後出貨勢必將遭刁難、延宕，若上訴人因不願配合漲價，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更可另以較高費用與他人另行簽立契約，同時再向上訴人索取違約金，被上訴人上開調漲費用之舉，罔顧誠信，應定性為被上訴人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所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僅係就該要約為「承諾」，兩造就系爭契約業經雙方合意終止，始符誠信及衡平原則。
　⒉上訴人業已依據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文字內容「提前二個月通知終止合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並無違反該約定之舉；即便被上訴人確得依據該條之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然被上訴人乃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系爭契約第16條違約金之條件成就，違反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依照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亦不負給付違約金之義務。
　⒊縱認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依照系爭契約第9條之約定倉租每坪每月為780元，每月基本坪數為50坪，若計罰2個月之違約金則為78,000元（計算式：780502=78,000），該基本倉租僅占約定之違約金即218,043元之35.77％，顯見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況系爭契約之不履行，乃係因被上訴人單方面調漲理貨價格，並考量被上訴人實際所受之損害甚微，及上訴人若能如期履約，被上訴人可能獲得之利益等情，兩造約定之違約金實屬過高，應酌減為78,000元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是否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僅係為該要約之承諾，並無違約之情事？
  ㈡系爭契約第16條「... 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上訴人已經於兩個月前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契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則上訴人有無違約之情事，或者依照上開契約之約定，凡提前終止契約，即應賠償對方違約金？
　㈢即便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此乃肇因於被上訴人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違反誠信原則，依照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亦無庸給付違約金？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上訴人於110 年7 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是否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僅係為該要約之承諾，並無違約之情事？
　⒈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33號判決參照)。
　⒉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決定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係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云云，然隨著人事成本之花費，被上訴人為因應營運成本而欲調整系爭倉儲之加工費用，實非迥於常情，且觀諸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倉儲存放調整通知（臺北簡易庭111年度北簡字第1318號卷第91-93頁），被上訴人乃係通知上訴人調整加工費用之項目與金額，依照該通知之文義內容理解，均無從認定被上訴人係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
　⒊縱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得以預見若上訴人未配合系爭倉儲費用之調整，上訴人寄存之貨物日後將遭被上訴人之刁難、延宕云云，然此部分僅係上訴人之臆測，其並未提出事證佐證被上訴人於調整倉儲費用後，對上訴人寄存之貨物有何刁難之舉，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要無可採，遑論被上訴人「有無預測上訴人將因調漲倉儲費用，即終止系爭契約，進而再向他人簽立倉儲契約」之動機，顯屬上訴人片面推測之詞，更無從論斷被上訴人上開調漲系爭倉儲費用之真意即係終止系爭契約之要約，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㈡系爭契約第16條「... 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上訴人已經於兩個月前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契約，並且提清所有貨物，則上訴人有無違約之情事，或者依照上開契約之約定，凡提前終止契約，即應賠償對方違約金？　　　
　⒈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為「甲、乙雙方若於合約期滿欲終止合約時，務必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賠償金額以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合約終止前雙方未有任何書面通知，本合約視同延續壹年有效，爾後亦同」，有系爭契約可佐（臺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9045號卷第13頁），觀諸上開契約條款區分「合約期滿欲終止合約」以及「合約期間未屆滿」之兩種情形：倘係「合約期滿欲終止合約」之情況，應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若未提前通知對方，則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另種情形則係「合約期間未屆滿」，倘若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則「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觀諸該契約之脈絡，於契約存續中欲單方提清所有貨物之情形並非約定「視為『終止合約』」，而係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果若此種期滿前單方欲提前終止合約之情形與合約期滿終止合約之情形，處理方式一致，該契約條文約定「視為終止合約」即可，何須特別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況衡酌常情，契約當事人簽立契約時，本期待契約持續至契約期間屆滿始終止，且上開契約係涉及倉儲之出租，出租人於簽訂契約當下，更係估算契約期間將支出之倉儲成本、人力費用等，藉此計算每月之租金，倘若承租人提前終止合約，出租人原先估算支出之成本自恐無法衡平，故此時約定「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而非約定「視為終止合約」，二者顯欲為相異之處理方式。
  ⒉承如前述，「合約期間未屆滿」而單方終止合約時，乃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與前開「合約期間屆滿」之終止合約，係屬二種不同之情形，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原就系爭契約約定之期間為110年4月16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臺北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9045號卷第13頁），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通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有函文可佐（臺北地院111年度北簡字第1318號卷第39頁），故上訴人係屬上開「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之「視為提前終止合約」；再者，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10年7月30日即通知被上訴人將於110年9月30日提清所有貨物，符合系爭契約第16條「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之約定，然應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乃係「合約期間屆滿」欲終止合約之處理方式，兩造間既非此種情形，縱使上訴人確於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仍尚無法論上訴人無違約之舉，而紬繹上開契約之約定，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乃視為「提前終止合約」，且依該契約文義脈絡觀之，該約定為「...務必於到期二個月前通知對方或於合約期間未屆滿時，欲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若違反上述情形...」，顯然「未於二個月前通知對方」係一種違反約定之情形，條款透過「或」連接另一種違約之情形，也就是「提清所有貨物亦視為提前終止合約」，故該契約既約定「合約期間未屆滿」，欲提清所有貨物即視為提前終止合約，且此種情形屬另一種違約之方式，則無論上訴人有無於二個月前通知被上訴人，均應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賠償被上訴人，上訴人抗辯其已合法終止契約乙節，亦無足採。
  ㈢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肇因於被上訴人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違反誠信原則，依照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上訴人無庸給付違約金？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⒈上訴人應依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賠償違約金
　⑴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依此規定，足見除須有故意促其條件成就之行為外，尚須該行為為不正當，始得視為條件不成就（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上訴人故主張即便其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然乃係被上訴人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故應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約定，上訴人毋庸給付違約金等節，惟上訴人除提出被上訴人調整加工費用之通知外，未提出任何事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何「不正當之行為」，況綜觀系爭契約之約定內容，無從遽認被上訴人上開調整加工費用之要約通知即係該當何不正當之行為，則上訴人所主張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手段促成系爭契約第16條之條件成就，應依民法第101條第2項之規定視為不成就云云，自無足採。
  ⒉倘若上訴人確須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則依照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之違約金計算方式，是否過高？　
　⑴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
    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
    總額；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
    務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求履行債務外，違
    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 條定有明文。次按違約金有賠償性
    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係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
    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則係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
    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
    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而
    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
    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 條
    第2 項規定，視為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
    第53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應依該條文之約定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業如前述，而該條文乃約定「...應賠償對方違約金兩個月之租金（賠償金額以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兩造約定違約金計算之方式既係「兩個月之租金」，且以終止合約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為依據，該約款未明訂違約金之性質，亦未言明上訴人應另負
    其他損害賠償責任，依照首揭說明，自應解為係上訴人違約所生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
　⑵又按關於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其本質為於債務不履行情事發生時，債權人得不待舉證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其數額之多寡，即得按約定之違約金，請求債務人支付，其請求仍須以債務人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為前提。再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為民法第252 條所明定，此規定乃係賦與法院得依兩造所提出之事證資料，斟酌社會經濟狀況並平衡兩造利益而為妥適裁量、判斷之權限，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之事實，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況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09 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查：兩造簽立系爭契約時，乃立基平等之地位，非處於地位顯不相當或資訊不對等之地位，上訴人亦具有能力衡酌自身履約之意願，惟上訴人卻提前1年3個月終止系爭契約，造成被上訴人支出無益之勞力、時間、費用等經濟上損失，酌諸兩造間之利益衡平、締約地位等主客觀因素，以及違約金乃促進及確保兩造履約所必要之限度，再參以系爭契約第16條之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違約金之性質等情，本院認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應給付2個月租金即總計218,043元之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核無酌減之必要。
　⑶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訴人於終止契約後，即無庸再提供裝卸、理貨之服務，其未受有損害，而上訴人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每月之基本坪數為50坪，再以每坪每月780元計算，則被上訴人應僅能請求78,000元（計算式：780502=78,000）之違約金等語，然誠如前述，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其本質即係債權人毋庸舉證證明其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其數額之多寡，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證明所受損害乙節，自不可採，且兩造約定上開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方式乃係依前六個月租金及裝卸、理貨之平均值為依據，並未列入有何顯失公平之因子，上訴人於訂約時，已評估其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及違約時可能遭求償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志及平等地位，始自主決定簽訂系爭契約，同意該違約金之約定，況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終止契約後，可預見須處理終止契約事宜之勞力、時間，以及倉儲貨物料架設備等花費，上訴人亦未舉證為何違約金僅須計算基本坪數之費用、列入其他因子有何顯示公平之情事，故上訴人主張違約金過高，請求酌減，亦無可採。
六、綜上，上訴人既無法證明其未違反系爭契約第16條之約定，亦未證明該違約金之約定有何過高之情，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18,043元，及自110年11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審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上開違約金，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許容慈
　　　　　　　　　                    法  官  潘曉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